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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緊急採購作業 

10.1 相關法規及其注意事項 
(一)相關法規： 

1.限制性招標：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3款：「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

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者。」 

2.特別採購： 

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1 款：「國家遇有戰爭、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

大變故，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項第 2款：「人民之生命、

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之採購事項。」、及「特別採購招標決

標處理辦法」。 

3.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 

本要點第 2 點所稱災害，指災害防救法第 2 條第 1 款所定之災害。所稱之緊急

事件，指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或其他重大事變，而影響市民重大權益者。 
災害防救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如下： 

災害：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禍害： 

(1)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等天然災害。 

(2)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

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等災害。 

(二)機關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款、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105 條第 1 項

第 2款辦理緊急採購，應注意下列規定： 

1.緊急採購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定「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

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而採限制性招標者，應依採購法

施行細則第 23 條之 1 規定，就個案敘明符合該款之情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准。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理，邀請比價對象得為過去表現

優良之廠商，或工程會會建置之優良廠商資料庫內之廠商。各階段採購作業應依採購

法規定辦理。 

2.緊急採購如屬「國家遇有戰爭、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需緊急處

置之採購事項」或「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之採

購事項」得分別依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項第 1 款或第 2款，及「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

理辦法」規定辦理。 

3.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2條規定，依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2 款辦理之採購，得不適用之採購法招標及決標規定，係指採購法第 2 章及第 3 章之

規定，但不包括採購法第 34條、第 50條及第 58條至第 62條之規定。另依上開辦法

第 4條及第 5條規定，核准文件應記載採購法招標及決標規定中因緊急處置得不適用

之條文；其未記載者，仍應適用採購法之規定。 

4.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4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採購，應先確認國家遇有戰爭、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總統

業依憲法發布緊急命令，且該採購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確有緊急處置之必

要。 

5.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5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採購，應先確認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遭遇緊急危難，且該採購業經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確有緊急處置之必要。 

6.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6條規定，機關依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項第 1款

及第 2款辦理採購之決標，應符合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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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及與廠商簽訂契約者，應先有書面、電報或傳真協議。 

(2)不及與廠商確定契約總價者，應先確定單價及工作範圍。 

(3)付款條件應能維護公款支用之安全性。 

7.依「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災害或緊急事件（以

下簡稱災害）發生時，機關為辦理緊急搶修、修復或控制作業，須依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第 3款採限制性招標或須依同法第 105 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採

緊急處置者，按下列程序處理： 
(1)機關應於災害發生或發現後 72小時內完成下列事項： 

a.派員會同相關單位現場勘查、拍照存證、並得作必要之取樣以認定災情及作成紀

錄。 

b.擬定搶修方案並概估經費。 

c.如確有緊急處置之必要，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而所需預算經費於年度

預算內足以勻支者，得即實施，預算經費不足者應即依程序報奉核准後實施。 

(2)經會勘認定，確認需緊急處置者，機關應於災害發生後 30日內完成各項有關圖說

資料。但情況特殊經機關首長核定者得酌予延長之。 

(3)依據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款或第 2款辦理者，除簽文或批示保留須適用採購法招標

及決標之相關規定條款者外，視為不適用該法招標、決標之規定。但不包括同法第

34條、第 50條及第 58條至 62條之規定。其依同法第 22條辦理者，應依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理之。 

(4)本項第二款作業完成後，應於 14日內辦理議、比價作業。 

(5)緊急處置作業過程應拍照紀錄，屬機電部分之搶修作業得依實際運轉測試情形計

價。 

8.依「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第 5 點規定，緊急搶修作業之估驗

計價，在契約書未訂定完成前，得依搶修計畫內容實際完成數量及預估預算之

單價概估所完成之工程費，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先行計付六

成估驗款。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緊急搶修作業免訂定契約書，得逕依廠商

報價金額辦理估驗計價。 
9.依「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7 條規定，機關依採購法第 105 條辦理之採購，

應將其所依據之情形記載於依採購法第 61條刊登之決標公告及依採購法第 62條彙送

之決標資料。 

10.依「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第 6點規定，緊急搶修作業廠商依

規定繳納之履約保證金依採購法第 30 條規定辦理。 

11.依「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緊急搶修作業之驗收，

除符合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九十條第二款：「即買即用或自供應至使用之期間甚

為短暫，現場查驗有困難者。」授權由機關辦理外，其餘均應依規定報上級機

關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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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機關依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辦理緊急採購作業流程圖 
工程會 98年 8月 27 日修正版 

 

緊急採購

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並記載得不適用本法第2
章招標及第3章決標之條文，
但不包括本法第34條、第50
條、第58條至第62條規定
(本範例*表示已記載不適用
之條文）

開標，不受廠商家數限制
(*本法第48條及第49條)

查核金額以上，上級機關
得派員監辦、採書面審核
監辦或授權由機關自辦；
公告金額以上，由機關主
(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
辦，或採書面審核監辦；
符合本法第13條之特殊情
形，得不派員監辦；
未達公告金額，依本法第
13條第二項規定，得採書
面審核監辦，或依特殊情
形規定不派員監辦；
採書面審核監辦或不派員
監辦者，應經機關內部簽
准

採限制性招標議價或比價

確定交貨需求條件，準備招標文件(技術規格、廠商資
格不受限制、免收押標金、保證金)(*本法第26條、第
30條及第37條)

決標原則：
( 複數決標，非複數決標 ) X ( 訂底價，不訂底價) 
X ( 最低標，最有利標 )

註1：採最有利標，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本法第56
     條)，但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適用本法第94條
註2：不訂底價，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得不受限制(*本法
     第47條及第54條)
註3：不訂底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契約金額或相關費
     率作為決標條件

審標，補正投標文件
不受限制(*本法第33

條及第51條)

廢標
公告金額以
上刊登無法
決標公告

公告金額以上刊登決標公告；未達公告金額
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定期彙送決標資料

履約管理

決標

 1、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報價在底價以內決標
 2、最低標決標，總報價或部分標價偏低，依本法第58條執行程序辦理
 3、比減價次數不受3次限制(*本法第53條及第54條)
 4、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超底價決標不受百分之八限制，查核金額以上免報
      上級機關核准(*本法第53條)
 5、未訂底價最低標決標，最低標標價合理即可決標
 6、未訂底價最低標決標，得逾建議減價金額決標(*本法第54條)
 7、未訂底價，依招標文件載明契約金額或相關費率決標
 8、最有利標決標，得彈性處理評選及協商程序(*本法第56條及第57條)

結案

採購對象選擇
(*本法第18條至第23條)

公告途徑及等標期
不受限制  (*本法
第27條及第28條)

不公告

驗收合格

否

符合本法第105條
第1項第2款規定

依本法第18條至第23
條擇適當方式辦理

是

否

公告

合格

不合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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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機關依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辦理緊急採購作業範例 

 
工程會 98年 8月 27 日修正版 

壹、 適用法規： 

一、 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二、 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理辦法第 2條、第 5條、第 6條及第 7條規定。 

貳、 採購前簽辦作業 

一、 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應先確認人民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遭遇緊急危

難，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以下簡稱首長)核准確有辦理緊急採購之必要。 

二、 機關辦理緊急採購，得採彈性措施，於前款核准文件記載得不適用採購法第 2 章

招標及第 3章決標之條文（詳如附表）；其得採行之措施，如第參點至第伍點。未

記載者，仍應適用採購法之規定。 

三、 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得就緊急採購案敘明邀請指定廠商之適當理由，簽報

首長核准採限制性招標。 

參、 選擇採購對象 

一、 採限制性招標，邀請 2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 1家廠商議價。 

二、 邀請特定廠商有疑慮者，得採公告方式，於工程會採購資訊公告系統公開徵求供

應廠商，作為邀請比價或議價之用；公告等標期由機關視需要合理訂定。採公開

招標或選擇性招標辦理者，其等標期亦可縮短。 

三、 基於公共利益考量，經上級機關核准，得允許被拒絕往來廠商參加投標或作為決

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肆、 準備招標文件： 

一、 招標文件明定需求產品、規格、數量、工作範圍、交貨條件(含期限、地點)、查

驗或驗收基準及其他需求條件；數量不確定者，載明預估數量。不及訂定需求條

件者，得以廠商報價單內容協議之。 

二、 訂定技術規格得不適用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訂定廠商資格得不適用採購法第 36

條及第 37條規定，但仍應注意審酌其正當性，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 

三、 如無特殊需要，免收押標金及保證金。 

四、 不及製作招標文件者，得以相關詢價、報價或估價單代之。 

伍、 開標(比價或議價)作業 

一、 機關辦理緊急採購，其開標作業之彈性處理，視首長核准文件載明不適用之條文

而定。例如縮短等標期；廠商家數不受限制；得補正投標文件內容；或得不通知

投標廠商到場開標。 

二、 決標原則以（複數決標、非複數決標）、（訂底價、不訂底價）、（最低標、最有利

標）搭配組合。採最有利標，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但採購評選委員會之組成仍

適用採購法第 94條規定；其不訂底價者，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得不受限制，並得於

招標文件載明契約金額或相關費率作為決標條件。 

三、 採最低標決標者，總報價或部分標價偏低，依採購法第 58 條及「依採購法第 58

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辦理。 

四、 採訂有底價最低標決標者，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報價在底價以內決標；比減

價次數得不受 3 次限制；超底價決標得不受百分之八限制；查核金額以上之超底

價決標，免報上級機關核准。 

五、 採不訂底價最低標決標者，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報價合理即得決標；建議減

價金額得由主持決標人員訂定；比減價次數得不受 3 次限制；逾建議減價金額仍

得決標。 

六、 採最有利標決標者，得彈性處理評選及協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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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告金額以上，仍應依採購法第 61 條規定，於決標日起 30 日內刊登決標公告；

未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仍應依採購法第 62條規定，定期彙送

決標資料。 

八、 機關辦理緊急採購，確因時效急迫性，未能適時完成採購程序者，應儘速補辦相

關程序。 

陸、 監辦作業 

一、 機關辦理緊急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驗收，應依採購法第 12 條及第

13條規定辦理監辦作業。 

二、 查核金額以上，上級機關得派員監辦、採書面審核監辦或授權由機關自辦。上級

機關得於事前明定緊急採購授權由機關自行監辦之條件，事後再報備。 

三、 公告金額以上，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規定，採書面審核監

辦，或依特殊情形規定不派員監辦。 

四、 未達公告金額，依採購法第 13條第 2項訂定之辦法，得採書面審核監辦，或依特

殊情形規定不派員監辦。 

五、 通知監辦，得以電話為之，並以書面補文或作成紀錄。 

柒、 履約管理與驗收 

一、 不及與廠商簽訂契約者，應先有書面、電報或傳真協議，作為履約之依據。 

二、 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得依採購法第 70條規定，辦理分段查驗，查驗結果供驗收

之用。各階段的點收、檢驗、開箱、分送等作業，均應製作完整紀錄以釐清責任。 

三、 承辦驗收單位應依規定簽請首長指派適當人員主驗，確實依契約規定辦理驗收，

驗收合格始可交付使用；驗收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符合採購法第 72條第 2項規

定者，得經首長核准減價收受。查核金額以上，應報上級機關核准。 

四、 須先行使用者，亦應先行辦理部分驗收或分段查驗，作為驗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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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機關依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 2 款緊急採購核准文件記載不適用條文之範例 

項次 採行措施 核准文件記載不適用採購法之

條文 

一 公告金額以上得不採公開招標 第 19 條 

二 限制性招標得採議價或比價方式辦理 第 22 條、第 23 條 

三 同業共同投標不受限制 第 25 條 

四 訂定招標技術規格不受限制 第 26 條 

五 縮短等標期 第 28 條 

六 免收押標金、保證金或二者全免 第 30 條 

七 領標及投標期限、方式及地點 第 29 條、第 30 條 

八 補正投標文件 第 33 條 

九 採行替代方案 第 35 條 

十 訂定投標廠商資格不受限制 第 36 條、第 37 條 

十一 招標文件請求釋疑、答復釋疑 第 41 條 

十二 不訂底價不受限制 第 47 條 

十三 投標廠商家數不受三家限制 第 48 條、第 49 條 

十四 比減價格或綜合評選次數不受三次限制 第 53 條、第 54 條及第 56 條 

十五 超底價比率不受百分之八限制 第 53 條 

十六 採不訂底價，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及評審不受限制；

建議減價金額由主持決標人員決定；得逾建議減價

金額決標 

第 54 條 

十七 採行協商措施免預告 第 55 條 

十八 免報上級機關核准 第 53 條、第 55 條及第 56 條 

註：本範例得由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參採使用。 

 

 


